
个人养老金制度
【背景导读】

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单纯依靠基本

养老保险难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养老生活的追求。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明确提出构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在此背景下，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

内涵

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参加人

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个人缴

费全部归集到个人资金账户，完全积累，可用于购买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

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等条件后，可选择按月、

分次或一次性领取，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自由支配。

意义

完善养老体系：是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从制度层面补

齐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短板，进一步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促进三个支柱协调

发展。

满足养老需求：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养老保障需求，让

人们在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基础上增加一份积累，提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

使老年生活更有保障和质量。

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利于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同时

个人养老金积累的长期资金能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知识链接】

《经济与社会》

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共享发展理念，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

同时，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

展与民生保障良性互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场化运营，能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为资本市场

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推动金融机构开发更多优质养老金融产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利

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政治与法治》

党的领导：党中央高度重视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体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发

展，以满足人民养老需求，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政府职能：人社部等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建设信息平台、加强市场监管等，履行社会建设职

能，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提供保障，同时也履行经济职能，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促进个人

养老金相关金融业务健康发展。

《哲学与文化》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口老龄化、养老需求多样化等社会存在决定了个人养老金制度这一

社会意识的产生。该制度的实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有利于缓解养老压力，促进社会和谐，

体现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个人养老金制度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养老价值观，鼓励个人为老年生活

做准备，体现正确价值观对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的积极导向作用，帮助人们做出正确行为选

择，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法律与生活》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个人享有税收优惠、自主选择金融产品等权利，

也有按时缴费、遵守制度规定等义务。在领取时需符合法定条件，体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有利于保障制度公平公正、规范有序运行。

法律保障：国家制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个人养老金实施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确保制度在法治

轨道上运行，维护参与各方合法权益。


